[bookmark: _Hlk95726853]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实验猪供应服务院内竞争性谈判要求（二次）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微创外科培训中心是拥有大动物使用资质的中心，常规开展动物实验，需采购实验猪供应服务，服务期合同期限届满1年或合同金额累计达到中标金额，该项目合同终止。
招标编号：FYFYJYCZC202601-2                            最高限价 ：52000元
一、资格标准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合同能力，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响应人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无行贿犯罪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3、提供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书必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4、提供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并加盖公章，未提供的视为报价无效。
5、提供近6个月内由国家认可的相应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报告（猪瘟病毒、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体外寄生虫、沙门菌、布鲁氏菌抗体、弓形虫抗体等），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和实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加盖公章。
6、提供实验动物档案、疫苗接种记录和可溯源遗传背景来源（以引种来源单位出具的证明为准）。
7、提供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承诺实验动物送达7天内出现问题，兽医必须提供技术支持，附承诺函（格式自拟）。
二、报价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供应商名称
	最高限价（元）
	单价（元）
	预估采购数量
	计量
单位
	总价（元）

	1
	实验猪
	35kg-40kg
	
	52000
	
	20
	头
	



注：报价人提交以上文件或证明的所有复印件应是最新（有效）、保证清晰且加盖公章，并有原件备查。报价人必须满足以上所有资格条件，有任何一条不满足，都将导致其报价文件按无效标处理。
三、服务技术要求
1、普通级公/母巴马猪：阉过、清洁、健康未使用的，体重在35kg-40kg。
2、每次送动物时，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实验动物档案（含品种品系等材料）和疫苗接种记录、溯源资料、当批次出具由国家认可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近3个月内合格的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报告（猪瘟病毒、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体外寄生虫、沙门菌、布鲁氏菌抗体、弓形虫抗体等），以上材料均随货提供。
3、具有每月提供至少3只的供货能力，送达时间为每天的08:30-16:30。
4、供应商所供实验动物运输方式和过程必须符合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要求；实验动物必须由合格的实验动物运输车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动物运送过程中应保证动物必要的福利，不得有虐待动物的现象发生；动物运输需采用相应级别的包装运输，包装内需提供合格的动物饲料（随货提供）；陆路运输时间不得超过24h。
5、临床表征：外观健康，营养状态良好，身体无可见损伤，无异味粘性分泌物、排便正常、体格健壮、毛发顺亮、行动活泼、精力充沛、呼吸均匀，无病残、无猪口蹄疫、无猪瘟等。
四、商务条件
采购包1：
	序号
	类型
	要求

	1
	交货时间
	服务期1年，合同签订后根据采购人要求分批送货，接到采购人送货通知后，成交供应商应积极响应，并按采购人的具体订货要求，在每批次下订单后5个工作日内送达。

	2
	交货地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行政综合楼三楼

	3
	交货条件
	符合采购人的要求，通过采购人的验收。

	4
	投标人验收
	发货前需验收合格再发货。

	5
	履约验收方式
	按谈判文件、响应文件、采购合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等相关要求验收。

	6
	合同支付方式
	合同生效后每个季度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法有效的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60日内，根据实际使用数量据实结算，服务期合同期限届满1年或合同金额累计达到中标金额，该项目合同终止。

	7
	履约保证金
	不缴纳


其他商务条件（以下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8.成交供应商未能履行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8.1 如果成交供应商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或采购人指定期限按时足额交货，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支付延期交货违约金；延期交货违约金为每迟交1天，按迟交货物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
8.2 合同签订后，若成交供应商明确向采购人表示无法交货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4％的违约金，且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8.3 采购人有权从未付款项中扣除成交供应商应支付的违约金及损失，不足部分应由成交供应商另行支付；如未付款项在扣除成交供应商应支付的违约金及损失后仍有剩余的，采购人根据合同约定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或退回剩余款项。
9.验收标准
9.1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货物的有效检验文件及供货清单，经采购人认可后，与货物性能指标、合同内容一起作为货物验收标准。采购人对货物验收合格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合格单。验收中发现货物达不到验收标准或合同规定的性能指标，成交供应商必须更换货物。并且赔偿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9.2 验收合格条件：查看动物状态，清点动物数量，查验随单实验动物合格证信息；使用效果符合招标要求；在进行验收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被排除，并得到采购人的认可；所有合同中规定的货物、资料都已提交并得到接收；实验动物7天内出现疾病或死亡，视为整批动物未验收合格。
10.售后服务
10.1 实验动物送到后，由采购人负责验货，如出现与订购要求不相符或者动物皮毛不光滑、肛门不清洁等动物健康问题，或者供应已做过动物实验的恶劣现象，采购人有权拒收动物，成交供应商必须在当天内补送，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以上现象不能累积超过三次，如超过三次，采购人有权将其取消供应资格。动物接收后七天内未经任何动物实验发生疾病或死亡的，成交供应商须在三个工作日内补送，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
10.2 实验动物到货出现死亡, 或有其他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应给予免费补发；如检疫期间发现动物质量有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如检疫期内动物发生死亡，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补发。
10.3 成交供应商提供执业兽医支持（必要时需现场支持），服务期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接到采购人技术服务要求后，4小时内做出响应，必要时24小时内派兽医到达现场服务。
10.4 非采购人原因造成的一切需要二次及以上运输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五、响应文件的编制
供应商响应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正本必须用A4幅面纸张打印，应编制封面、目录、页码，必须用胶装（为永久性、无破坏不可拆分）装订成册，加盖骑缝章或逐页盖章，封面须加盖公章，在封面标明“正本”字样。副本可用正本的复印件，在封面标明“副本”字样。正本与副本、电子文本如有不一致，则以正本为准。
注：1、超过预算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2、竞争性谈判是在资格、商务和技术部分都满足的情况下，采用最低价中标法，因此以上（一、资格标准）和（三、技术要求）都要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完全响应，未完全响应则投标无效。
[bookmark: _GoBack]3、供应商所提交的报价为一次性报价，若出现同一报价，现场再进行二次报价。
4、响应文件可通过邮寄、现场提交等方式，邮寄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茶中路20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育处4楼403室，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0591-87981292，若投标人未参加开标会（包括但不限于投标人派出的人员不是投标人代表），视同其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予以认可。
